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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

刘永华

关于敦煌文献中所见社
,

几位日本学者发表专文进行了论述
, ¹ 主要集中讨论社的

内部结构及与社会的关系
,

而对敦煌何以盛 行立社未作深入论述
。

本文拟从家庭变迁的

角度讨论社盛行一 时的原因
,

文献主要来自 《敦 煌社会经济真迹释录 ( 第一辑 ) 》 ( 以下

简称 《释录》 ) 一书
。

º

一 社会人类学的家庭理论

方

众所周知
,

社会人类学在本世纪已发展成一门显学
,

以其概念的完整和理论的多 元

化闻名
。

家庭内部有一定结构
,

就是家庭成员的代际与亲缘关系的组合状况
。

现代社会人类

学家区分出以下三种主要家庭结构
:

(一 ) 核心家庭
。

这是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(子女可 以是亲生的
,

也可以是收养的 )
。

核心家庭的另一种形式是夫妻式家庭 (亦称空巢家庭 )
,

即只有夫

妻而无子女的家庭
。

此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家族单位为人类社会的普通现象
。

核心家庭

一般比较脆弱
,

很难承受社会大风浪的袭击
。

(二 ) 扩大式家庭
。

杨合家庭可以改建成为各种不 同形式的扩大式家庭
。

一夫 多妻

制家庭即是扩大式家庭的一种
。

但更多的是由两对或两对 以上夫 妇及其未婚子 女组成的

扩大式家庭
。

这种家庭还可以再细分成主干家庭
、

直系家庭及大型扩大家庭
。

» 扩 大式

家庭一般比较强韧
,

较能抵御天灾人祸的打击
。

(三 ) 残破家庭
。

残破家庭亦即不完整 (不完整是相对于 核心家庭和扩 大式家庭较

完整的形式而言的) 的家庭
。

它包括独户家庭 (一家仅存一人 ) ,

也包括杨合家庭的残

破形式
,

即失去双亲一方或双方和子女的家庭
,

以及扩大式家庭的残破形式
,

即只有一

对或一对以下夫妻及其他家庭成员组成的家庭
.。

家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
,

如性爱功能
、

生育功能
、

教育功能
、

感情功能
、

保障功能
、

经济功能以及地位
、

宗教
,

政治功能
。

在中国古代的下层农民 中
,

家庭的经

济功能
、

保障功能
、

生育功能
、

教育功能是比较重要的
。

在封建社会里
,

自给 自足的小

农经济占有主导的地位
,

家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
,

因而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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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免于老
,

亦不免于伤病
,

家庭提供了一个保障死
、

病的场所
。

家庭的生育功能则包括
“

生
”

即生殖和
“
育

”

即婴幼儿的养育
。

另外
,

家庭还是人们社会化的重要场所
,

它承

担了重要的教育功能
。

社会结 构不是一成不变的
,

结构的变动引进功能的变迁
,

家庭也不例外
,

家庭内部

结 构变化的必然结果
,

便是家庭功能的变迁
。 尽

二 从敦煌籍帐看唐代中后期家庭结构的变动和家庭功能的变迁

唐代的籍帐
,

现存者 已是极少
。

幸运的是
,

敦 煌文献中发现了 1 00 0多年前唐代敦煌

的籍帐
,

这 为我们研究唐代家庭结构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
。

或许
,

有人会怀疑这一 方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
,

因为
“

家
”

与籍帐中
“

户
”

是两个

不 同的概念
。

的确
,

中国文献上的
“

家
”

和
“

户
”

是不尽相 同的
。

家是社会的名词
,

它

是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所组成的
;
户则是行政的名词

,

一伙民工
,

他 1l’这 间没有任何

血缘和婚姻关系却能组成一户
。

但是
,

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事实
,

即户口籍帐还是能够从

很大程度上 反映家庭结构的
,

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
,

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
,

人们 生 于

斯
,

长 于 斯
,

死 于斯
,

人口流动性较小
,

因而一般一 户即为一家
。

基于上述原因
,

笔

者认为可以利用敦煌的籍帐资料
。

敦 煌 文 献的 籍帐并不很多
,

多是残卷
。

现存敦煌籍帐共有 13 种
,

只有天宝六 载 (74 7

年) 敦 煌郡敦 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和大历四年 (7 6 9年 ) 沙州敦 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 比

较完整
,

根据这两种籍帐
,

笔者作了一个统计 (表一 )
,

从中可以看出敦煌家庭结煦的
具体情况

。

表一 天宝六载都乡里和大历 四年宜禾里的家庭结构¼

蕊蕊伙伙
天宝六 载前前 天宝六 载载 大历四年前前 大历 四年年

一一

核心家庭庭 222 111 333
、

555

扩扩大式家庭庭 666 666 111 ///

残残破家庭庭 一般残破家庭庭 888
‘

999 l666 , ,,

lllllllllllll lll

独独独户家庭
‘‘

222 222 222 333

总总计 (户))) 1888 1888 2222 1999

.

前面提到的两种 户籍的年代分别是 天宝六载和太历
_

四年的
,

’

实际上这个年份是籍帐

时间的下限
,

它们立帐的时间是早于这一年的
。

同一种籍帐中
,

·

如天宝六载籍帐不仅有

当年的史料
,

也有此年以前的家庭史料
,

如是年敦煌郡敦
‘

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曹思礼

户亡 兄男琼玉下即云
: “

取故父德建上柱画荫; 景云元载十月廿二日授
,

甲头元爽
。

天

宝四载帐后漏附
。

曾高
、

祖廓
、

文建
。 ” (《释录》第 1吞5页) 我 们能够从中看到家庭结构

的变化过程
。 ‘

另一方面
,

前述都乡里和宜禾里虽非同一个地方
,

、

也不是同一年的
,

但它

们都各 自能反映当时的情况
,

如天宝六载都乡里籍基本能反映
一

8 世纪40 年代的家庭结构
,

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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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大历 四年宜禾里籍基本能反映 8 世纪60 年代的家庭结构
,

从两者的对比之中我们也能

看到家庭变迁的一些情况
。

这一 时期家庭变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家庭结构的残破化
。

从表一 中
,

我们看到残破

家庭 占有极大的比重
。

天宝六载都乡
_

里籍今存 18 户
,

残破家庭有 11 户
,

占总数的 6 1 %
,

大历四年宜禾里凡 19 户
,

.

残破家庭有 14 户
,

占总数的7 3
.

7 %
。

残破家庭所占比重之 大
,

‘

说明了家庭残破化程度之深
。

其次
,

从 同一 户籍看家庭的变迁
,

也呈现出残破化的趋势
。

一是扩大式 家庭残破形式向核心家庭的转化
,

这是残破家庭的再度残化
,

核心家庭 很脆

弱
,

不能适应当时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
;
二是绝户的出现和独户的增加

。

从大历四年宜

禾里手实来看
,

大历 四年以前有2.2 户
,

而到大历四年仅余 19 户
,

,

数年之 间绝 了 3
.

户
。

值

得注意的是手实中所见的五山子一 户
,

原为杨合家庭
,

其中有夫妻 2 人
,

子女 6 人 , 凡

8 口
,

但到大历四年却全家绝灭
。

这可能是由于战乱
,

它丛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
。

最后
,

从天宝六载都乡里与大历 四年宜禾里家庭结构的比较来看
,

天宝六 载都乡里的家

庭结构显得较为稳定
,

一

户数没有变化 (仍是18 户)
,

残破家庭比重较低 (61 % )
,

各种

家庭结构的内 部变迁都不太大
,

这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相当安定
; 而大历 四年宜禾里的

家庭结构则很不稳定
,

不仅数年之中绝了 3
.

户
,

残破家庭所占比重也较高 (了3
.

7 %)
,

而

且核心 家庭数量增多
,

而扩大式家庭的消失
,

表明社会稳定因素的消失
,

从侧面反映 出

社会的动荡不安
。

从 天宝六载到大历四年
,

敦煌的家庭结构进行着一场变迁
,

由于社会

从较为稳定转入动荡不安
,

家庭结构的变迁表现为残破化‘

家庭结构的残破化
,

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家庭功能的变迁
,

即家庭已无能为力承担许

多功能
。

如家庭的经济功能就有很大的削弱
。

当时受 田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
.

已受 田超

过应受田半数以上的只是风 毛鳞角
。

据笔者的统计
,

.

都乡里受
‘

田户凡 17 户
,

而已受田超

过应受田半数者只有一户
,

宜禾里受田户凡 14 户
,

已受田超过应受田半数者也不过 4 户
。

特别是许多大家庭
,

受 田严重不足
,

如天宝六载都乡里的曹思礼一户共 12 人
,

合应受 田

3 项64 亩
,

已受田仅62 亩
;
程思楚一 户凡 17 人

,

合应受田 3 顷65 亩
,

已受田仅79 亩
。

由

子受田的严重不足
,

家庭的 经济功能无法有效地完成
。

从籍帐资料中我们看到许多残破

家庭的家庭成员极其复杂
,

如都乡里的徐庭芝户
,

家庭成员不仅有母亲
、

姐姐
、

还有婆
、

姑
,

宜禾里的安游口户
,

一家之中有妻女
,

还有二位叔叔
。

亡兄弟妻
、

子
、

女与同居者

更多
。

这可能便是受田少
,

.

衣食无着使然
。

同时‘ 家庭残破使已受的少量土地也无法得

到很好的开发利用
。

家庭经济功能的不能完成
,

一

下表现为家庭没有经济基础
,

家庭成员

无法得到糊 口之资
; 上表现为无力交纳国家的租税摇役

,

为了逃避租税和寻找糊口之地
,

很多户全家逃亡他乡
.

如宜禾里手实的安大忠户的几个成员下都注有
“

永泰二年帐
,

后

勘责逃去
,

限满
,

除
”

‘

字样 ( 《释录》 第l
一

料 ‘ 1 95 页)
,

反映了当时脱避赋税的情况
。

家庭结构的变迁还使家庭生育功能
、

感情功能
、

保障功能及教育功不能顺利完成乃

至消失
。

由于双亲早逝
,

有些小孩得不到养育
,

很早就夭折了
。

如宜禾里手实中的索游

仙
,

早失双 亲
,

手实云
: “

户主索游仙年玖岁
,

小男
‘ ”

注云
: “

乾元二年籍
,

后死
。 ”

(《释录》 ) 第 1 93 页) 同时
,

老翼疾废者由于子女早疡而得不到婚养
,

凄凉地度过风烛残

年
。

如都乡里籍中的阴袭祖
,

他年高8 5岁
,

却是娜夫一人
。

刘感德年高84 岁
,

也 是孤独

地聊度 余生
。

由于经济 日益困窘
,

家庭成员的早逝
,

‘

很多家庭成员过着孤独
、

压抑的生



活
,

他们根本无法从家庭 中丈流感情
。

另外
,

在这种家庭 环境里进行的社会化也是在阴

沉的气氛中进行
.

归根结底
,

这样的社会化是变态的
、

扭曲的
,

显然
,

家庭的教育功能

也 无法顺利完成
。

三 社会的选择
:

扩大式家庭抑或社邑
寻

由于家庭结构的残破化引起家庭功能的变迁
,

一般家庭尤其是残破家庭 已经很难单

独承担其功能 特别是经济
、

保障
、

生育
、

教育功能得不到顺利完成
。

此时家庭面临着

二种社会选娜 要么组织扩大式家庭
,

要么组织社邑
。

从理论上说
,

核心家庭比较脆弱
,

经不起社会大风浪的袭击
。

与之相反
,

扩大式家

庭却有坚韧性
,

这一点在人类学家们的田野调查中已得到一次次充分的证明了
。

由于成

员多
,

有可能分到更多的土地
,

因而它更容易在困难时期生存下来
。

请注意我用的字是
“

有可能
” ,

因为从敦煌籍帐看
,

这个
“

有可能
”

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
。

从表一我

们看到都乡里扩大式家庭 占的比重较大
,

凡 6 户
,

这些主要由一夫多妻组成的家庭
。

一

般食指浩繁
,

但已受田却很少
。

前面所引程思楚一 户凡 17 人
,

已受田才79 亩
,

程什住一

户凡 13 人
,

而已受田是64 亩
,

程仁贞一家 8 口
,

已受田才 3 1亩
,

程大忠一户凡泥人
,

已

受田才82 亩
、

程大庆一 户凡 8 口
,

已受田才 6 8 亩
,

程智意一户凡16 口
,

已受田才 92 亩
。

扩大式家庭事实上 占地不多
,

仅聊以度日
,

无扩大生产的可能
。

扩大式家庭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也可能 自身难保
,

为数众多的残破家庭 和核心家庭
,

又将如何呢? 组织家族? 但当时似乎没有这样的条件
。

中国家族的组织
,

首要条件是同

姓
。

我 f烤察一下敦煌各姓的户数
,

看看当时有无组织家族的条件
。

这方面
,

差科簿为

我们提供了资料
。

敦煌资料中所见差科簿有唐 天宝年代 (7 50 年)敦煌郡敦煌县 差科簿和

唐大历年代 (7 7 2年 ) 沙州敦煌县差科薄
,

前者较完整声 其中又 以从化乡部分为最
。

《敦煌名族志残卷》 中载有敦煌氏族
,

有张氏
、

阴氏
、

索氏
。

从75 0年的差科簿看
,

从化乡中上述三氏皆非显姓
。

差科薄载从化乡凡2 57 人
,

其中l斤人破除
,

这部分没有按

户统计
,

其户数不可知
。另有 : 40 人 见在

,

他 们是按户排列的
,

这可以使我们进行姓氏的

统计
。

存6 5 户
,

最多者康氏
,

凡 J6 户
,

安氏居其次
,

凡摊户
,

曹氏
、

罗氏并列
,

凡 8 户
,

其后石氏 7 户
、

任氏 6 户
、

张 氏 2 户
、

朱氏
、

裴氏
、

贺氏
、

唐氏各 ; 户
。

如此看来
,

户

数相对较多的康氏
、

安氏亦不过功余户
,

并不显赫
。

他们很多并非汉人
,

这可 以从 其长

长的名字看出
:

唐悉边支
、

康阿揽延
、

安胡数劳
、

安伏帝延等等
。

½

让 我们看看户籍中反映的情况
。

一里
,

地方并不大
,

但姓氏却十分庞杂
。

如都乡里

凡 18 户
,

而姓氏却有程 氏 (6 户)
、

曹氏 (2 户)
、

刘氏 (2 户)
、

阴氏 (2 户)
、

卑氏 (2 户)
、

郑氏 ( ; 户) 、

徐氏 ( : 户 )
、

令狐氏 (1 户 ) 、

杜氏 (I 户) 等共 9 种姓氏
。

一般姓氏的户数

都很 少
,

而 户数较多者若程氏则多是扩大式家庭组成的
,

基本上能自立
,

无建家族之

必要
。

宜禾里在大历四年共有2 2户
,

除去少数民族 1 户
,

亦有索氏 (4 户 )
、

令狐氏 (4

户)
、

李氏 ( s 户)
、

张 氏 ( 3户)
、

唐氏 ( 2户)
、

赵氏 ( l户)
、

宗氏 ( 1户)
、

安氏 ( z 户)
、

杨

氏 ( l 户)
、

王氏 (l 户) ,

共10 姓之多
,

姓氏之庞杂纷繁如是
,

必然很难建立家族
。

有

人或许会举出合同式宗族为例
,

证明不 同的姓氏仍然可 以组成家族
,

这在历史上确实出

现过
,

但是要知道
,

那种家族是在明清时期家族制度迅速发展以后才出现的
。

唐代恐怕

.

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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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尚无组织合同式家族的条件
。

既然残破家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
,

.

扩大式家庭亦自身难保
,

而当时又没有建立家族

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
,

因而家庭变迁带来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立社才能解决
,

事实上也确实如此
。

四 社邑的功能

在中国传统思想中
,

社可指土地之神
,

《左传》 昭公二十九年云
: “

共工氏有子曰

句龙
,

为后土⋯⋯后土为社
。 ’

一它也可用来指一种组织
。

本文所指的社 邑正是从这个意

义上使用的
,

它首先是群众性的自发的互助组织
。

敦 煌文献中有大量的社邑文书
,

现存

最早者乃唐至 (? )德二年 (7 5 6年?) 正月十 日的投 社人的请状
,

其次是吐蕃统治 时期 (7 8 1

一8 48 年 )的社司转帖
,

其它大部分是 9 世纪 以后的
。

据此推测
,

社至迟在 8 世纪中叶就

已经出现了
。

从 社邑文书来看
,

社邑内部结构比较复杂
,

本文无意考察
,

笔者论述的着

重点是社邑的功能
,

看它是如何吸收了家庭的部分功能
,

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家庭变

迁带来的社会问题
。

前面已提到家庭变迁带来的最主要的 问题是家庭经济功能的不能顺利完成
,

家庭在

很大程度上无法承担经济功能
,

这就导致这部分功能外移
,

社邑作为一个群众性互助组

织正好承担了这部分外移的功能
。

从社邑文书中可 以看出
,

社邑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互

助组织出现的
。

让 我们先看看作为
“

样式
”

的立社条件
。

一 份立社条件中云
:

窃闻敦煌胜境
,

凭三 宝以为基
。

风化人伦
,

藉明 贤而共佐
。

君白 (臣 ) 道

合
,

四海来宾
。

五 谷丰登
,

坚牢之本
。

人 民安泰
,

恩义 大行
。

家家不失于尊卑
,

坊巷礼传于孝宜 (义 )
。

恐时侥伐 (代 ) 之薄
,

人情以往 日不同
,

互 生分 (纷 )

然
,

复怕各生 己见
。

所以玖 乙等壹拾伍人
,

从前结契
,

心 意一 般
。

大者同父母

之情
,

长时供奉
。

少者一如赤子
,

必 不改彰
.

(张 )
。

虽 则如此
,

难保终身
。

盏酒

有肉
,

时长不 当
。

饥荒俭世
,

济危救死
,

益死荣生
,

割已从他
。

不生忖惜
。

所
一

以上下商量
,

人心莫〔测 〕
,

逐时改转
。

因兹众意一 般
,

乃立文案
,

结为 邑义
,

世 代追崇
。

件段条海
,

一 一别识
。

一
、

凡论 邑义
,

济苦救贫
。

社众值难逢灾
,

赤(亦)要众坚
。

忽有谧众报告
,

说苦道贫
,

便须割己从他
,

赤 (亦) 令满 他心愿
。

若有立茬 (庄 ) 修舍
,

要众

共成
。

各各一心
,

阀事帖助
。

更有荣就 男人女事合行事
,

不在三官之 中
,

众社

思寸
。

若有东西出使远近
,

一 般去送来迎
,

各有想有上件事段
,

今 已标题
,

轻

重之间
,

大家斯 邵 (配 )
。

( 《释录》 第2 8 1 ~ 2 82 页)
“

样式
”

是一种程式化
,

也是一种习惯化
,

立社条件既把经济互助作为一种社邑应尽的

惯例写下来
,

经济互助就成了社 邑应尽的
“

义务
”

了
。

从请求入社的投社人这方面看
。

他们也想得到经济的援助
,

投社入状 (样式 )中就写

着
“

右八乙
,

贫门贱品
” ,

以示其经济上之不能自立以及欲从社邑中获取经济资助的动机
。

事实上
,

社邑确实起到了经济互助的作用
,

如〔申年 〕五月廿一 日社司张帖中即云
:



“

五月廿三 日
,

武光晖起病更 (软) 脚
,

人各粟贰科
,

并明 日辰时于赵庭磷家纳
。

如违

不纳
,

罚酒半瓮
。 ”

(《释录》 第2 98 页)诸如此类的张帖为数众多
,

不过
,

现存资料多是婚

娶 丧 葬 方 面 的 经 济 互 助
。

从
“

孝
”

出发
,

敬 祖 尽 孝很 大 程度上表现在丧葬上
。

丧葬既是人生中大事
,

也是社司中的大事
。

因为办宴开销较大
,

一个贫困的家庭是承担

不起的
,

因而社邑正好把它吸收为自己的功能
。

从这方面说
,

经济互助既表现了社 邑的

经济功能
,

也体现 了保障功能
,

在社邑中
,

这两种功能是绞在一起
,

很难加以分开的
。

现存

敦煌文献中的许多
“

纳赠历
”

充分体现了社邑的经济功能
。

从 纳赠历看
,

当时社 邑捐纳钱的

数量巨大
,

如辛酉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 中
,

捐纳者凡4 9人
,

捐纳情况如下
: ¾

表二

峨

社邑能在短短的

类类 别别 捐纳人次次 捐纳数量量

各各种布料料 3 555 4 3
·

2 ( 丈 )))
粟粟粟 4 666 ///
鼓鼓鼓 I 222 ///
油油油 l 666 ///
柴柴柴 3888 ///

合合 计计 14 777 ///

使社人们

能对付突如其来的意外变故
,

成为社人们安全保障的
“

活仓库
” 。

社邑作为群众自发组织
,

也经营一定的感情功能
,

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纳入社

约
。

如一件样式中云
: “

况一家之内
,

各各葱是弟兄
,

便合赚 (识 ) 大敬小
,

互相口重

⋯⋯乃至葬送
,

亦次痛烈
,

便亲兄一般轻举
,

不许僧嫌秽汪
。 ” ((( 释录》 第2 85 一 286 页)

敦煌文献中有女人立社的情况
,

女人社经营着重要的感情功能
。

如后周显德六年 ( 9 5 9年 )

正月三 日女人社再立条件云
: “

夫邑仪者
,

父母生 其身
,

朋友长其值
,

遇危 则相扶
,

难

则相救
,

与朋友交
,

言如信
,

结交朋友
,

世路相续
,

大者若姐
,

小者若妹
,

让路先登
,

立条件与后
。 ” ((( 释录》 第2 74 页) 究其女人社成立的原因

,

可能便是敦 煌家庭的残破化
。

敦煌籍帐中有许多妇女
“

代夫承 户
” 、 “

代翁承户
”

等记载
,

如宜禾里手实中的张可曾即
“

代兄承户
” ,

宋二娘
“

代婿承户
” 、

李大娘
“

代翁承户
” ,

她们的长辈或病或老
,

无力管

理家庭事务
,

所以让 妇女出面管理
。

另外
,

还有一些家庭中无 男子
,

如宜禾里手实中的

令狐娘合一 户
,

仅母女两人
,

都乡里籍 中令狐仙尚户
,

仅姐妹两人
。

她们在经济上一般

不能自立
,

另一方面
,

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
,

而其感情在残破不堪的家庭中往往得

不到满足
,

因而她 fl’环但要在女人社中取得经济援助
,

而且也要在其中维持
”

大者若姐
,

小者若妹
”

的姐妹间感情
。

另外
,

社邑还承担一个极重要的功能
,

即宗教功能
。

如一件
“

样式
”

中即 规定
:

“

一
、

况沙州是神乡胜境
,

先以崇善为基
。

初若不归福门
,

凭何得为坚久
。

三长之 日
,

合意同观
,

税聚头面净油
,

供养僧佛
,

后乃众社请斋
。

一 日果中
,

得百年余粮
。

一
、

春

秋二社
,

旧规遂根原赤 (亦 ) 须饮该
,

所以食味多少
,

计饮料各自税之
,

五音八乐进行
,

切须不失礼度
。 ” ((( 释录》 第28 1~ 2 82 页 ) 敦煌文献中为数不少的张帖即是

“

局席
”

张帖
。

这与敦煌的社会风尚有关
。

社邑的宗教功能可能取代或至少削弱家庭的宗教功能
。

社邑

,



还有其他功能
,

这里恕不赘述
。

五 结 论

前面
,

笔者已对唐代中后期的家庭变迁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
,

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

化是这一时期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
,

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
。

家庭功能

的变迁表现为一些主要功能无法完成
,

致使一部分家庭功能外移
。

家庭结构残破 化带来

家庭主要功能无法顺利完成是社邑出现或增多的重要动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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